
工商管理学院“文华”奖学金评选办法细则

一、指导思想

“文华奖学基金”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知名校友王文勇教授捐资设立，旨在回报母校教诲培育之恩，激励在校学生深入研究“三农”问题，奋发上进，立志成才。
二、奖项设置

一等奖   3000元

二等奖   2000元

三等奖   1000元

三、“文华”奖学金评选基本条件
为激励我院学生积极奋进，追求个人素质的全面发展，帮扶贫困学生，奖学金制定有具体评选标准，详细如下：

(一) 本科生评选标准

　　1. 政治思想过硬，热心公益事业，团结同学，遵守校纪校规。

　　2. 评选区间内，获得优秀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及以上称号。

　　3. 评选区间内，积极参加有关“三农”问题的学术研究。

4. 评选区间内，获得社会实践结项或参加校级以上专业知识竞赛获奖。

5. 上一学年度加权平均分在80以上且无挂科。

　　6. 当学年被认定为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已入库）。
　　根据以上各条件（第6条除外）对符合条件者进行排序，具体等级评定按排序情况确定。

　　(二) 研究生评选标准

　　1. 政治思想过硬，热心公益事业，有较强的社会实践能力。

　　2. 评选区间内，获得优秀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及以上称号。

　　3. 上一学年度已修各科成绩合格，且平均成绩85分以上。

　　4. 评选区间内，公开发表学术论文3篇以上。或者在CSSCI正式来源及以上级别发表论文1篇以上（其中发表论文级别高者优先）。

　　5. 参与导师课题研究或独立承担校级以上课题研究。

四、评分细则

1.学术情况

（1）论文得分
在评选区间内，发表的论文按以下方法算分（论文必须涉及“三农”问题研究，若不属于“三农”问题研究范围的论文则不算分，第二篇及以上分数减半累加，加分上限为20分）：

一篇发表在学校科研部认定的三类（含）权威期刊发表论的论文加20分。

一篇发表在学校科研部认定的四类CSSCI来源期刊、扩展版、集刊发的论文加15分。

一篇发表在普通刊物的论文加5分。
一篇发表在校级和院级刊物的论文加3分。
备注：①论文需正式刊物复印件证明，用稿通知无效。
②论文均须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名义发表。

③论文均按照第一作者（若第一作者是导师，学生为第二作者的可视为第一作者）计算，第二作者减半加分。

（2）科研项目（科研项目必须涉及“三农”问题研究，若不属于“三农”问题研究范围的科研项目则不算分。单一项目取最高分，不同项目减半累加，加分上限为20分）：

	级别
	具体说明
	课题情况
	团队
	个人

	
	
	
	主持人
	小组成员
	

	国家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
	结项
	15
	13
	15

	省级
	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
	结项
	12
	10
	12

	校级
	博文杯、明理杯、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等
	获奖
	10
	9
	10

	
	
	结项
	9
	8
	

	
	寒暑期社会实践
	获奖
	8
	7
	8

	院级
	法商实践项目等
	获奖
	8
	7
	8

	
	
	结项
	6
	5
	


备注：校级比赛如博文杯须以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学院名义参加。
凡同一项目出现结项和获奖都可计分的情形，则只能对其中的一种情形计一次分，就高不就低。（如同一项目在往年奖学金评定中已以“立项”加分，则不能再以“结项”或“获奖”加分，如有核实，将取消奖学金评选资格。）

2.获奖荣誉

与三农有关学科竞赛中获得一、二、三等奖者，国家级别分别得10分、9分、8分；省部级分别得6分、5分、4分；校级分别得3分、2分、1分（单一项目取最高分，不同项目可累加）；

五、补充说明

1．弄虚作假者将取消其评奖资格,并将按照学校学院相关制度严加处分。

2. 申请材料需附上成绩单及所有加分奖项的相关证明材料（证书、文章复印件等），成绩单需有辅导员签字，大创、博文杯、寒暑假社会实践获奖证明需要打印奖状和公示，并加盖团委章。若没有附上相关证明的加分奖项一律取消加分。
3. 奖学金评奖工作由工商管理学院分团委负责，最终解释权归工商管理学院所有。

